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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温州市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认缴人民币 4,900 万元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总体风险可

控。拟增资标的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风险、运营风险以及经济环

境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对其的监督和管理，积极防范和妥善应对相关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温州市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盛建筑”）的经营发展

需要，促进公司及子公司整体的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

中狮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狮传媒”）拟以自有资金对智盛建筑进行

等比例认缴增资，认缴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4,900万元，其中公司的认缴增资额为

人民币 4,410万元，中狮传媒的认缴增资额为人民币 49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智盛建筑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5,000万元人民币。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7月 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2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狮传媒以自有资金对智盛

建筑进行增资，认缴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4,900 万元。本次增资事项已经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无须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向子公司增资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温州市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金港华庭 7幢 2102室

法定代表人：颜文琪

注册资本：1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 07月 0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电力设施承装、

承修、承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

装改造修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

石方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智盛建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0.00 157.73
负债总额 0.00 117.48
净资产 0.00 40.25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59 312.15
营业利润 -140.19 6.18
净利润 -140.25 5.56

增资前后智盛建筑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90 90.00 4,500 90.00
杭州中狮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10 10.00 500 10.00

合计 100 100.00 5,000 100.00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满足智盛建筑的经营发展需要，促进公司及子公司整体的良

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增资完成后，智盛建筑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对智盛建筑的控制权。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经营状

况和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事项的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事项尚需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本次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与布局，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增资标的

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经

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为此，公司将加强对其的监督和管理，积极防范和妥善

应对相关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9日


